
股票简称
：

＊ＳＴ

力阳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８８５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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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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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
１

：

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经十东路
３００９９

号
通讯地址

：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经十东路
３００９９

号
交易对方

２

：

山东力诺新材料有限公司
住 所

：

山东省商河县石化路
１０

号
通讯地址

：

山东省商河县石化路
１０

号
签署日期

：

二零一零年九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５

证券简称：

*ＳＴ

力阳 编 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０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１

、公司拟与母公司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力诺集团”）及其子公司、公司第一大股东山东力诺新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力诺新材料”）进行重大资产置换。 公司拟将力诺集团、力诺新材料其合计持有的山东力诺光热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力诺光热”）

１００％

的股权置入公司，将公司目前经营运作的涂料资产连同部分应收帐款、部分存货

置出公司。 置换完成后，本公司公司主营的高硼硅玻璃管的生产能力将得到有效提升，消除和避免同业竞争。

２

、本次置换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同时亦属关联交易。

３

、此次置换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以书面和电邮形式发出了召开董事会六届十次会议的通知，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在济南市召开了本次会议。公司现有董事

７

人，出席会议的董事

７

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申英明先

生召集和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批准了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此议案涉及本公司与母公司力诺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之间的关联事项，关联董事申英明先生、张忠山先生、申文明先

生表决时予以了回避。

二、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中有关评估事项的专项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事项中所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

的的相关性一致，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评估定价公允。

表决结果：赞成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此议案涉及本公司与母公司力诺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之间的关联事项，关联董事申英明先生、张忠山先生、申文明先

生表决时予以了回避。

三、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方案〉进行补充修正的议案》。

公司拟与力诺集团、力诺新材料进行重大资产置换。 就此，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方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召开之时，公司拟置出资产及拟置入资产的评

估值尚未确定，且公司对武汉双虎汽车涂料有限公司的增资工作尚未完成。 现拟置出、置入资产的《资产评估报告》已经

出具，公司增资工作业已完成。为此，公司董事会在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基础上，对《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方案》进行

相应的补充修正，补充修正后的《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方案》具体如下：

（一）交易对方

本次置换的交易对方为力诺集团、力诺新材料。

（二）置出资产

１

、本次置换对力诺集团的置出资产为公司目前经营运作的涂料资产，具体包括力诺太阳持有的武汉双虎汽车涂料

有限公司

５３．４９７９％

的股权、武汉双虎建筑涂料有限公司

３３％

的股权、武汉力诺化学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８４％

的股权及涂料

资产生产运作所需的房产。 （以下统称“

Ａ

类置出资产”）

２

、本次置换对力诺新材料的置出资产为公司目前所有的部分存货和部分应收帐款。 （以下统称“

Ｂ

类置出资产”）

（三）置入资产

１

、本次置换力诺集团的置入资产为力诺集团目前持有的力诺光热

８０％

的股权。 （以下统称“

Ａ

类置入资产”）

２

、本次置换力诺新材料的置入资产为力诺新材料目前持有的力诺光热

２０％

的股权。 （以下统称“

Ｂ

类置入资产”）

（四）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五）定价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国友大正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２０６

号 《资产评估报

告》，

Ａ

类置出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１２

，

８７９．６０

万元。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鄂众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

０８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Ｂ

类置

出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３

，

９３６．２３

万元。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鄂众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

０８４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Ａ

类置

入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１５

，

２３２．５９

万元，

Ｂ

类置入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３

，

８０８．１５

万元。

本次置换的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所载明

的结果为定价依据。

（六）置出资产与置入资产差价处理

１

、

Ａ

类置入资产与

Ａ

类置出资产两者交易价格的差额部分

２

，

３５２．９９

万元由公司在交割期内以现金向力诺集团补

足。

２

、

Ｂ

类置入资产与

Ｂ

类置出资产两者交易价格的差额部分

１２８．０８

万元由力诺新材料在交割期内以现金向公司补

足。

（七）期间损益的处理

１

、经专项审计确定置入资产、置出资产从评估基准日次日至专项审计基准日之间的期间损益。

２

、

Ａ

类置入资产的期间损益仍由力诺集团自行承担和享有，于交割日之后，

Ａ

类置入资产所发生的任何损益由力诺

太阳承担和享有；

Ｂ

类置入资产的期间损益仍由力诺新材料自行承担和享有， 于交割日之后，

Ｂ

类置入资产所发生的任何损益由力诺

太阳承担和享有；

Ａ

类置出资产的期间损益仍由力诺太阳自行承担和享有，于交割日之后，

Ａ

类置出资产所发生的任何损益由力诺集

团承担和享有；

Ｂ

类置出资产的期间损益仍由力诺太阳自行承担和享有， 于交割日之后，

Ｂ

类置出资产所发生的任何损益由力诺新

材料承担和享有；

３

、

Ａ

类置入资产与

Ａ

类置出资产两者期间损益的差额部分由力诺太阳和力诺集团两者中应当补足差额的一方在交

割期内以现金向对方补足。

Ｂ

类置入资产与

Ｂ

类置出资产两者期间损益的差额部分由力诺太阳和力诺新材料两者中应

当补足差额的一方在交割期内以现金向对方补足。

（八）资产交割

１

、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应于交割期内（指从生效日起

６０

日内）完成交割，包括：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在登记机关办

理完毕持有者变更手续，登记于各方或各方指定的他方名下，不需要登记的资产交付于各方或各方指定的他方；

２

、如上述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其中某些转移事项因需得到政府部门批准或其他第三方同意的从而导致交割期内无

法完成的，各方将采取各种措施在合理期限内尽速完成，但在交割期内应首先完成包括管理权、使用权、支配权在内的权

利义务的转移。

（九）过渡期的安排

自重大资产置换协议签署之日至交割日为过渡期。过渡期内，未经交易对方事先书面同意，各方不得就置入资产、置

出资产设置抵押、质押等任何第三方权利，且应通过采取行使股东权利等一切有效的措施，保证置入资产、置出资产及其

所涉相关公司在过渡期内不进行与正常生产经营无关的资产处置、对外担保、利润分配或增加重大债务之行为，保证置

入资产、置出资产及其所涉相关公司在过渡期内不发生重大改变。

（十）职工安置

１

、各方确认，本次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不存在职工安置问题。

２

、各方确认，本次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所涉相关公司的职工保持劳动关系不变，高管人员原则上予以留用。

（十一）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决议的有效期为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尚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表决结果：赞成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此议案涉及本公司与母公司力诺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申英明先生、张忠山先生、申文明先

生表决时予以了回避。

四、审议通过《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此议案涉及本公司与母公司力诺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之间的关联事项，关联董事申英明先生、张忠山先生、申文明先

生表决时予以了回避。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完成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公司拟与力诺集团、力诺新材料进行重大资产置换。如公司重大资产置换于

２０１０

年内完成，则力诺光热将成为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力诺光热主要从事高硼硅毛坯管的生产， 其生产所需的石英砂主要从力诺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安徽三力矿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三力矿业”）购进，生产的高硼硅毛坯管一部分销售给力诺新材料。 力诺光热进入上市公司后，由于上下游

产业链关系，该情况还将持续。

力诺光热为维持日常生产经营，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与三力矿业签署了一份采购石英砂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 全

年预计采购精制石英砂

１３

，

０００

吨（规格：

＜６０

目），按上年供应均价估算为

３００

元

／

吨（不含运费），总金额约为

３９０

万元，

交货时间及数量为每月均匀购进，付款方式为每月货票到齐后月底结算。合同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底。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与力诺新材料签署了销售高硼硅毛坯管的 《工矿产品买卖合同》。 全年预计向力诺新材料销售两种规格共

４０

，

０００

吨高硼硅毛坯管，按

２０１０

年市场预测价估算为

３

，

５００

元

－３

，

８００

元

／

吨（不含运费），总金额约为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

－１５

，

２００

万

元，付款方式为银行承兑汇票或电汇付款，每月货票到齐后月底结算，合同有效期至

２０１０

年底。 两份合同均规定一般情

况下，合同有效期内价格保持稳定；若市场状况发生重大波动时，甲、乙双方可重新协商供货价格。

另外， 高硼硅毛坯管和玻璃镀膜管联线生产可以有效降低破损率和包装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 因此， 力诺光热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与力诺新材料章丘分公司签署了《租赁协议》，力诺光热将二号厂房（建筑面积

２３

，

８９２．５０

平方米）连同软

水房硬水池、配电、天然气系统租赁给力诺新材料章丘分公司用于其建设

６０

条高硼硅真空集热管生产线及其配套设施。

年租金

１０２．１５

万元，每月

２５

日前支付下月租金，租期

１

年，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配套系统按照比例分摊折旧。

董事会经审议认为，继续履行上述两份采购、供销合同有利于保障力诺光热原材料稳定供给和市场份额，避免客户

从公司的竞争对手处采购同类的产品，此项关联交易是适当和合理的。 两份采购、供销合同的定价原则与上市公司签订

的同类日常关联交易合同一致，对重组后的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未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继续履行《租赁协

议》有利于力诺光热降低破损率和包装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也有利于力诺光热提高资产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租金价

格也与当地市场水平相符，对重组后的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未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因此，同意公司重大资

产置换完成后，力诺光热继续履行上述三份合同。

由于力诺光热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后， 力诺光热向山东力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采购进口硼砂和向本公司所属

濮阳公司采购高硼硅毛坯尾管将不属于关联交易（合同内容见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因此，如公司重大

资产置换于

２０１０

年内完成，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将新增

１０

，

６３７．４５

万元。

表决结果：赞成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此议案涉及本公司与母公司力诺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之间的关联事项，关联董事申英明先生、张忠山先生、申文明先

生表决时予以了回避。

六、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相关事宜的议案》。

根据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的安排，为合法、高效地完成相关工作，根据《中华人们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

有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１

、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和实施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的具体方案；

２

、授权董事会就重大资产置换事宜向有关政府机构、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办理审批、登记、备案、核准、同意等事

宜。

３

、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有关的一切协议、合约和文件及其他法律文件；

４

、办理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的资产交接、过户等具体事宜；

５

、根据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的结果，修改相关公司的《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办理相关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及有关备

案事宜；

６

、如监管部门关于重大资产置换的政策发生变化或有新的监管意见时，或市场条件出现变化时，对本次重大资产置

换方案进行调整；

７

、在法律、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有关的其它事项。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投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相关事宜的具体安排见《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５

证券简称：

*ＳＴ

力阳 编 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1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六届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以现场方式在济南市召开。 公司现有

监事

３

人，出席会议的监事

３

人。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王安保先生召集和主持。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补充修正后的《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方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完成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 监事会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议案并形成决议的全过程进行了监督， 认为董事会履行了诚信义

务，在审议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依法回避了表决。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做出决策的程序合法有

效，未有违反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与会监事认为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的目的旨在有效提升公司主营的高硼硅玻璃管的生产能力，精干主业，消除和

避免同业竞争，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为公司发展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

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５

证券简称：

*ＳＴ

力阳 编 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2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方案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在武汉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

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的基本情况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下午

２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下午

３

：

００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建设大道

５６８

号新世界国贸大厦

Ｉ

座

８

楼

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表决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

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份通过现

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审议事项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列表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是否为特别决议

事项

议案一 关于审议《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方案》的议案 是

议案二 关于审议《重大资产置换协议书》的议案 是

议案三

关于审议《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是

议案四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完成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是

议案五

关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相关事宜的

议案

否

二、说明：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已经过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有关董事会决议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２

、由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第一至四项事项都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事项相关，且构成关联事项，故本次临时股

东大会就上述第一至四项审议事项作出决议，须经参加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与该关

联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须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有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材料将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流通股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见附件

１

。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下午

３

时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所有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不能亲自出席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受托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式样见附件

２

）；

３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及见证律师。

（四）提示性公告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司将发布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提示性公告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

（五）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到公司

办理登记手续；若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应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

人股东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 符合上述条件的自然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若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 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２５

日，每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至

１７

：

００

，逾期不予受理。

３

、登记地点

武汉市建设大道

５６８

号新世界国贸大厦

Ｉ

座

１６

楼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４

、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至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授权

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５

、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６８８５０７３３

联系传真：

０２７－６８８５０６７９

办公地址：武汉市建设大道

５６８

号新世界国贸大厦

Ｉ

座

１６

楼

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２２

联系人：向丽娟

６

、其他事项

会期预计半天，与会股东交通费和食宿费自理。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九日

附件

１

：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一、投票操作

１

、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议项数量 说明

７３８８８５

力诺投票

５ Ａ

股股东

２

、表决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９９．００

元

议案一 关于审议《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方案》的议案

１．００

元

议案二 关于审议《重大资产置换协议书》的议案

２．００

元

议案三

关于审议《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３．００

元

议案四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完成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４．００

元

议案五

关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相关事

宜的议案

５．００

元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５

、投票举例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Ａ

股收市后持有 “

＊ＳＴ

力阳”

Ａ

股的投资者， 对本次网络投票的某一议案拟投同意

票，以议案序号

１

“关于审议《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方案》的议案”为例，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８８５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如某

Ａ

股投资者对本次网络投票的某一议案拟投反对票，以议案序号

１

“关于审议《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方案》的议案”为

例，只要将前款所述申报股数改为

２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８８５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如某

Ａ

股投资者对本次网络投票的某一议案拟投弃权票，以议案序号

１

“关于审议《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方案》的议

案”为例，只要将前款所述申报股数改为

３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８８５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６

、如果对所有议案都表示同意，可直接对总议案进行表决。

（二）投票注意事项

１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或网络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２

、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议案（如

１．００

元）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总议案（

９９．００

元）的表决申报。

３

、股东对股东大会的多个待表决议案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申报，表决申报不能撤单。对同一议案多

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４

、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５

、敬请各位股东审慎投票，不要重复投票。

附件

２

：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投票指示：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关于审议《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方案》的议案

议案二 关于审议《重大资产置换协议书》的议案

议案三

关于审议《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

换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议案四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完成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

案

议案五

关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相关

事宜的议案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注：

１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弃权”项下的方格内选择一项用“

√

”明确授意受托人投票；

２

、若股东不在上表对每一审议事项作赞成、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股东代理人可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３

、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公司声明

本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的简要情况， 并不包括重大资

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备查文件

的查阅方式为：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武汉市建设大道

５６８

号新世界国贸大厦

１

座

１６

楼

电话：

０２７－６８８５０７３３

传真：

０２７－６８８５０６７９

联系人：李明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书及其摘要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中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交易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

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

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力诺太阳、本公司、公司、

上市公司

指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摘要（草案）

重大资产置换暨关交易预

案

指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预案

力诺集团 指 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力诺新材料 指 山东力诺新材料有限公司

力诺光热 指 山东力诺光热科技有限公司

双虎汽涂 指 武汉双虎汽车涂料有限公司

双虎建涂 指 武汉双虎建筑涂料有限公司

化学集团 指 武汉力诺化学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力诺 指 济南力诺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力诺进出口 指 山东力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淮安力诺 指 淮安力诺太阳能有限公司

濮阳力诺 指 濮阳力诺工贸有限公司

Ａ

类置出资产 指

力诺太阳目前经营运作的涂料资产，具体包括持有的双虎汽涂

５３．４９７９％

的股权、双虎建涂

３３％

的股权、化学集团

１２．８４％

的股权，及

公司持有的部分房屋、构筑物

Ｂ

类置出资产 指 力诺太阳持有的部分存货和应收账款

拟置出资产 指

Ａ

类置出资产和

Ｂ

类置出资产的统称

Ａ

类置入资产 指 力诺集团目前持有的力诺光热

８０％

的股权

Ｂ

类置入资产 指 力诺新材料目前持有的力诺光热

２０％

的股权

拟置入资产 指

Ａ

类置入资产和

Ｂ

类置入资产的统称

本次交易、 本次重大资产

置换

指

力诺太阳拟以

Ａ

类置出资产向力诺集团置换

Ａ

类置入资产，

Ａ

类置

出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１２

，

８７９．６０

万元，

Ａ

类置入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１５

，

２３２．５９２

万元。

Ａ

类置入资产与

Ａ

类置出资产两者交易价格的差

额部分

２

，

３５２．９９

万元由公司在交割期内以现金向力诺集团补足。

力诺太阳拟以

Ｂ

类置出资产向力诺新材料置换

Ｂ

类置入资产，

Ｂ

类置出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３

，

９３６．２３

万元，

Ｂ

类置入资产的评估价值

为

３

，

８０８．１４８

万元。

Ｂ

类置入资产与

Ｂ

类置出资产两者交易价格的

差额部分

１２８．０８

万元由力诺新材料在交割期内以现金向公司补足。

资产置换协议书、协议 指 力诺太阳与力诺集团、力诺新材料签署的《重大资产置换协议书》

审计基准日 指 指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评估基准日 指 指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近两年一期 指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独立财务顾问、齐鲁证券 指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湖北正信、律师 指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

武汉众环 指 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众联评估 指 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深圳鹏城 指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国友大正 指 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国泰大正 指 北京国泰大正天平行土地房地产评估顾问有限公司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 指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

生效日 指

指《资产置换协议书》所列明的生效条件均已成就或在适用法律允许

的范围内被各方以书面形式放弃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以较晚发生日

期为准

交割日 指 指生效日所在月的下月第一日

专项审计基准日 指 指生效日所在月的最后一日

交割期 指 从生效日起

６０

日内

元 指 人民币元

重大事项提示

一、 因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连续亏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２

日起，公司股票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股票简称变更为“

＊ＳＴ

力阳”。

二、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为高硼硅玻璃管的生产销售，同时参股涂料业务。 公司现有高硼硅玻璃管业务与实际控制人及

其控制的关联方合计持有

１００％

股权的山东力诺光热科技有限公司存在产品相同和销售区域重叠情形，存在同业竞争。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４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的《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公司就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进行整改。

公司承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如本次重组能够获得相关审批程序并实施完毕，上述同业竞争情形将

得以消除。

三、 为解决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方之间的同业竞争、 突出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拟以持有的双虎汽涂

５３．４９７９％

股权、双虎建涂

３３％

股权、化学集团

１２．８４％

股及部分房屋、构筑物（

Ａ

类置出资产）同力诺集团持有的力诺光热

８０％

股权（

Ａ

类置入资产）相置换；公司拟以持有的部分存货和应收账款（

Ｂ

类置出资产）与力诺新材料持有的力诺光热

２０％

股权（

Ｂ

类置入资产）相置换。

四、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预案已经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已经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五、 本次交易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审计、评估基准日，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的评估值为

定价依据。

根据国友大正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Ａ

类拟置出资产账面值为

１１

，

０００．６８

万元，评估值为

１２

，

８７９．６０

万元，评估增值

１

，

８７９．５３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７．０８％

。

根据众联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

Ｂ

类拟置出资产的账面值为

３

，

８８６．３３

万元、评估值为

３

，

９３６．２３

万元，评估增值

４９．９

万

元，增值率为

１．２８％

。

根据众联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拟置入资产力诺光热账面值为

１５

，

１３１．４１

万元，评估值为

１９

，

０４０．７４

万元，评估增

值

３

，

９０９．３３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５．８４％

。

Ａ

类拟置入资产和

Ａ

类拟置出资产交易价格的差额

２

，

３５２．９９

万元由力诺太阳以现金向力诺集团补足。

Ｂ

类拟置入资产

和

Ｂ

类拟置出资产交易价格的差额

１２８．０８

万元由力诺新材料以现金向力诺太阳补足。

六、 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为力诺光热

１００％

股权， 力诺光热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账面资产总额为

３０

，

０５６．９０

万元，

占上市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５１．９９％

。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七、 拟置入资产和拟置出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Ａ

类置入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由力诺集团自行承担或享有， 交割日之后，

Ａ

类置入资产所发生的任

何损益由力诺太阳承担和享有；

Ｂ

类置入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由力诺新材料自行承担或享有， 交割日之

后，

Ｂ

类置入资产所发生的任何损益由力诺太阳承担和享有。

Ａ

类置出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由力诺太阳自行承担和享有， 交割日之后，

Ａ

类置出资产所发生的任

何损益由力诺集团承担和享有；

Ｂ

类置出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仍由力诺太阳自行承担和享有， 交割日之

后，

Ｂ

类置出资产所发生的任何损益由力诺新材料承担和享有。

八、 本次交易完成后，力诺光热成为力诺太阳全资子公司。力诺光热主要从事高硼硅玻管的生产，其生产所需的石英砂

主要从力诺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安徽三力矿业有限公司购进，生产的高硼硅玻管一部分销售给力诺新材料。 力诺光热进入上

市公司后，由于上下游产业链关系，该情况还将持续。

九、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在审议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有关的关联交易议案时已回避表决，本次重

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有关议案需经参加股东大会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十、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的实施尚需：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依法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交易能否获得上述批准及取得上述批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提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提请投资者注意以上重大事项，并仔细阅读本报告书有关章节。

第一节 交易概述

一、 本次交易的背景

公司目前以高硼硅玻管的生产销售为主营业务，参股涂料业务。 公司现有高硼硅玻管业务与控股股东力诺集团及其关

联方力诺新材料合计持股

１００％

的力诺光热存在同业竞争情形，不利于公司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另外，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

公司将致力于太阳能光热产业的发展，退出涂料业务。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４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的《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公司就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进行整改。 公

司承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二、 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交易以解决公司与控股股东力诺集团及其控制的关联方之间的同业竞争、突出主营业务为目的。

１

、 消除公司与控股股东力诺集团及其控制的关联方之间的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力诺集团及其关联方力诺新材料合计持股

１００％

的力诺光热之间存在同业竞争。 本

次交易完成后，力诺光热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与控股股东力诺集团及其关联方力诺新材料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

将得到解决。

２

、 突出公司主营业务。

本次交易前，公司持有双虎汽涂

５３．４９７９％

股权、双虎建涂

３３％

股权、化学集团

１２．８４％

股权，上述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涂

料的生产与销售。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公司将致力于太阳能产业的发展，不再经营其他业务。通过本次交易，力诺太阳现有涂

料业务相关资产置出上市公司。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增强。

三、 本次交易的概要方案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根据本公司与力诺新材料、力诺集团签署的《资产置换协议书》，本次交易总体方案如下：

本次交易示意简表

持有人 分类 描述 置换 持有人 分类 描述

力诺太

阳

Ａ

类置出资产

１

、双虎汽涂

５３．４９７９％

；

２

、双虎建涂

３３％

的股权；

３

、化学集团

１２．８４％

股权；

４

、房产。

力诺集团

Ａ

类置入资产 力诺光热

８０％

股权

Ｂ

类置出资产 部分存货及应收账款 力诺新材料

Ｂ

类置入资产 力诺光热

２０％

股权

（二）交易对方及与公司之间的控制关系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交易对方为公司控股股东力诺集团及力诺新材料。 力诺集团、力诺新材料与公司的控制关系如下：

（三）交易标的及定价

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国友大正对

Ａ

类置出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国友大正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０６

号《资

产评估报告书》。众联评估对拟置入的力诺光热进行了评估并出具鄂众联报字（

２０１０

）

０８４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上述评估报

告均使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并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交易的价值参考。 众联评估对

Ｂ

类置出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鄂众联报字（

２０１０

）

０８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 本次交易均以评估

值作为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根据评估报告，标的资产的评估及作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分类 资产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Ａ

类置出

资产

双虎汽涂

５３．４９７９％

股权

７

，

７０６．６６ ８

，

２７８．４１ ５７１．７５ ７．４２％

双虎建涂

３３％

的股权

１５１．３５ １９０．２５ ３８．９０ ２５．７０％

化学集团

１２．８４％

股权

２

，

３７２．６３ ３

，

４７０．９３ １

，

０９８．３０ ４６．２９％

房产

７７０．０４ ９４０．００ １６９

，

９６ ２２．１５％

合计

１１

，

０００．６８ １２

，

８７９．６０ １

，

８７８．９２ １７．０８％

Ａ

类置入

资产

力诺光热

８０％

股权

１２

，

１０５．１３ １５

，

２３２．５９ ３

，

１２７．４６ ２５．８４％

Ａ

类置入、置出资产差额

１

，

１０４．４５ ２

，

３５２．９９ －

Ｂ

类置出

资产

存货、应收账款

３

，

８８６．３３ ３

，

９３６．２３ ４９．９０ １．２８％

Ｂ

类置入

资产

力诺光热

２０％

股权

３

，

０２６．２８ ３

，

８０８．１５ ７８１．８７ ２５．８４％

Ｂ

类置入、置出资产差额

－８６０．０５ －１２８．０８ ７３１．９７ －

注：置入、置出资产差额指置入资产价值减置出资产价值的差额

四、 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一）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协议签订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本次交易对方力诺集团、力诺新材料与力诺太阳签署《资产置换协议书》，力诺集团拟以持有的力诺

光热

８０％

股权置换本公司

Ａ

类置出资产，力诺新材料拟以持有的力诺光热

２０％

股权置换本公司

Ｂ

类置出资产。

（二）交易对方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的批准程序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力诺集团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进行资产置换的议案》等本次重组相关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力诺新材料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进行资产置换的议案》等本次重组相关议案。

（三）力诺太阳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有关的批准程序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力诺太阳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方案》及《公司重大资

产置换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力诺太阳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方案〉进行补充修

正的议案》及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等相关议案。

五、 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对方为力诺新材料及力诺集团，力诺新材料持有公司

１２．８６％

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力诺集团直接、间接持

有公司

１５．２７％

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六、 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为力诺光热

１００％

股权，力诺光热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账面资产总额为

３０

，

０５６．９０

万元，占上

市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５１．９９％

。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

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七、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完成，包括但不限于：

（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的方案；

（二）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大资产置换行为的核准。

八、 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公司《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预案》、《资产置换协议书》等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相关方案获得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独立董事就本次重组涉及的重大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

见。 本次董事会的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１

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方案

４ ０ ０

２

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７ ０ ０

３

重大资产置换协议书

４ ０ ０

４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预

案

４ ０ ０

５

关于对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方案自查的议案

４ ０ ０

６

关于聘请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相关中介机构的议案

７ ０ ０

（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力诺太阳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方案〉进行补充修

正的议案》及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等相关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１

关于审议批准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相关审计、 评估机构报告的议

案

４ ０ ０

２

董事会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中有关评估事项的

专项意见

４ ０ ０

３

关于对《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方案》进行补充修正的议案

４ ０ ０

４

关于审议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４ ０ ０

５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完成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４ ０ ０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相关

事宜的议案

７ ０ ０

７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７ ０ ０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 公司概况

法定中文公司名称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英文公司名称

ＷＵＨＡＮ ＬＩＮＵＯ ＳＯＬ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简称

＊ＳＴ

力阳

曾用名 双虎涂料、力诺工业、

Ｇ

力诺、力诺太阳

法定代表人 申英明

注册资本

１５

，

３７４．３８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２６２４１

税务登记号码

４２０１０４１７７６６６０１９

组织机构代码

１７７６６６０１－９

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５

公司设立日期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公司上市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

５

日

经营范围

太阳能光热转化材料、光伏发电材料及其系统产品、太阳能供热采暖和制冷材

料及其系统产品的研究、生产和销售；高硼硅材料及特种玻璃系列产品制造、销

售；对高新企业、环保节能产业、化工涂料产业的投资；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

原辅材料、机器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的进口、本企业生产产品的出口。 （国家

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二、 公司设立及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一）公司设立及发行上市情况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经武汉市体改委（武体改（

１９９２

）

１２

号）和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武银办（

１９９２

）

１３

号）批准，以原双虎涂料

公司作为主要发起人，与原武汉市建设银行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和湖北省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三家共同发起，采用定向募

集方式改制为武汉双虎涂料股份有限（集团）公司，总股本

５

，

３３２．２６

万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审（

１９９６

）

１

号文批准，公司于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１５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系统以上网定价方式，首次向社

会公众公开发行

１

，

８００

万人民币普通股，并于

２

月

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公司总股本增至

７

，

１３２．２６

万股。

上市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票数量（万股） 比例（

％

）

非流通股

５

，

３３２．２６ ７４．７６

其中：国家股

２

，

８４６．２６ ３９．９０

法人股

１

，

５４６．００ ２１．６８

内部职工股

９４０．００ １３．１８

流通股

１

，

８００．００ ２５．２４

总股本

７

，

１３２．２６ １００

（二）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力诺太阳自

１９９２

年设立以来历次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日 期 股本变动方案 总股本（万股）

２００９－０８－０３

限售股上市

公司

１

，

３４５．８８

万股限售股上市流通， 此部分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

后，公司普通股

Ａ

股股票已实现全部流通

１５

，

３７４．３８

２００８－０８－０４

限售股上市

公司

１

，

０２４．３

万股限售股上市流通

２００７－０８－０３

限售股上市

公司

５

，

６２３．７３８２

万股限售股上市流通

２００６－０８－０３

股权分置

按

１０

：

４．８

的比例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流通股股东转增股本

１９９９－１１－０８

送 转 股

按

１０

：

４

的比例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转增股本

１２

，

９８０．７１

１９９９－０１－１５

职工股上市

公司

１

，

２２２

万股内部职工股上市流通

９

，

２７１．９３８

1998-07-23

送 转 股

按

10:3

的比例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转增股本

１９９６－０２－０５

Ａ

股上市

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１

，

８００

万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１３２．２６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海南赛格实业公司协议受让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所持本公司国家股

２

，

６１３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

３６．６４％

，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经公司

１９９７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当时公司总股本为基数，按

１０

：

３

的比例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转增股本，公司总股本由此增至

９

，

２７１．９３８

万股。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陕西东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陕西东胜绿色食品科技公司以协议方式分别受让海南赛格实业公司所持

有的公司法人股

２

，

０３８．１４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９８％

）、

１

，

３５８．７６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１４．６６％

）。 股份转让后，陕西东隆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海南赛格实业公司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１９９９

年元月

１５

日，公司

１

，

２２２

万股内部职工股上市流通。 该内部职工股是公司于

１９９２

年定向募集股票时发行的

９４０

万股，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公司实施

１０

：

３

公积金转增股本后，增至

１

，

２２２

万股。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经公司

１９９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当时公司总股本为基数，按

１０

：

４

的比例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转增股本。 公司总股本增至

１２

，

９８０．７１

万股，其中法人股

７

，

９９３．９１

万股，流通股为

４

，

９８６．８

万股。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陕西东胜绿色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公司股份分别转让给力诺集团

１

，

０２４．２９６

万股、武汉凯博公司

４３８．９８４

万股、湖北华亿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４３８．９８４

万股；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陕西东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持有的

２

，

８５３．３９６

万

股转让给力诺新材料。 本次股份转让后，力诺集团与控制子公司力诺新材料合计持股

３

，

８７７．６８

万股 （占总股本的

２９．８７％

），

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公司与力诺集团的关联企业濮阳力诺玻璃制造有限公司实施重大资产置换，置换总额占公司总资产金

额的

７０％

以上。 公司的主业由涂料生产变更为太阳能光热转换材料—高硼硅玻管及其系列产品的生产，资产结构和产业结

构发生了根本转变，同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公司更名为武汉力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年，公司更名为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年，根据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修改后章程的规定，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上字（

２００６

）

５５７

号文件批准，

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４

日流通股股本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４．８

股的比例，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流

通股股东转增股本。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１５

，

３７４．３７７２

万股。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３

日，公司

５

，

６２３．７３８２

万限售股上市流通。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４

日，公司

１

，

０２４．３

万限售股上市流通。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

日，公司

１

，

３４５．８８

万股限售股上市流通，此部分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后，公司普通股

Ａ

股股票已实现全

流通。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至

１２

月

２

日， 力诺集团及力诺新材料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１

，

５２９．３５

万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９．９５％

。减持后，力诺新材料持有公司

１

，

９７７．４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１２．８６％

，仍为公司第一大

股东；力诺集团持有公司

３７０．９５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２．４１％

。 力诺集团控股力诺新材料，因此力诺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

２

，

３４８．３４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１５．２７％

，仍为公司法人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力诺新材料和力诺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没有发生变化。

三、 公司组织结构图

本次资产置换完成前

本次资产置换完成后

四、 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公司是国内最大的太阳能高硼硅玻管专业供应商，管理总部位于武汉，生产基地分布于河南濮阳和山东莘县、江苏淮

安、浙江海宁。 公司现有各类特种玻璃窑炉共

１８

座，生产线

４０

条，高硼硅玻璃材料年生产能力

１６

万吨。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０９

年，公司主导产品高硼硅玻管价格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能源、原材料等供应价格持续上涨，导致公司

盈利能力逐年下降，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出现亏损。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５９

，

４６１．１５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１

，

４３６．２６

万

元，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

，

１２１．４０

万元。

随着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的进一步深入，各地强制安装太阳能热水器政策的陆续出台，太阳能热水器将成为低碳行业的

代表性产品。 公司生产的高硼硅玻璃管作为太阳能热水器集热管的基础部件，拥有良好发展前景。 通过本次重大资产置换，

置出涂料业务公司股权及其他资产，同时置入力诺光热

１００％

股权，即可以消除同业竞争，还能够实现产业规模的提升。

五、 公司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４

日召开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

案，有效期一年。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７

日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上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报材料》，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８

日收到《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 由于联系不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不能提报回复《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的书面报

告，致使重组工作不能在有效期内完成。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４

日，公司董事会发布公告，鉴于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限已经届满，因此此次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自行终止。

六、 公司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一）最近三年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６－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２５３

，

４０８

，

０１８．６２ ２５２

，

３０７

，

８９８．５９ ４０２

，

９８９

，

９４０．４５

非流动资产

３５４

，

３７９

，

４２２．４７ ３２５

，

８３４

，

６４５．５７ ３９７

，

６６６

，

８６７．４１

资产总额

６０７

，

７８７

，

４４１．０９ ５７８

，

１４２

，

５４４．１６ ８００

，

６５６

，

８０７．８６

流动负债

５８１

，

３０４

，

６８７．９１ ５５９

，

９４２

，

９６５．２８ ６７６

，

１６２

，

８７３．５２

非流动负债

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０１１

，

４０５．２５

负债总额

５８１

，

３０４

，

６８７．９１ ５８４

，

９４２

，

９６５．２８ ６８０

，

１７４

，

２７８．７７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６

，

４８２

，

７５３．１８ －６

，

８００

，

４２１．１２ １２０

，

４８２

，

５２９．０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资产

７０

，

８５３．１７ －２９

，

０９２

，

９３５．１４ ８９

，

１４３

，

１０４．９５

合并利润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６５

，

９４２

，

９８２．３５ ５９４

，

６１１

，

５３０．２９ ６３１

，

６６８

，

７４３．０３

营业利润

－２

，

４４３

，

３５９．８７ －８２

，

３３６

，

７５６．７４ －９

，

１９９

，

７２６．７２

利润总额

６

，

０２７

，

７９０．７７ －１０８

，

７４９

，

７４８．１８ －３５

，

４９３

，

１１８．２２

净 利 润

２

，

１６５

，

６４９．３１ －１１４

，

３６２

，

５５８．７１ －４７

，

００１

，

９９４．８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１

，

９５３

，

７３６．６８ －１２１

，

２１３

，

９７７．７７ －５４

，

７６６

，

８４６．７５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８

，

４３４

，

９８２．９２ ３０

，

３７８

，

８８７．１４ ５８

，

５９２

，

５４５．６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１４

，

５１３

，

６５１．６０ －３２

，

５１７

，

３６４．４７ －８０

，

５５２

，

６６８．１９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５

，

１３７

，

２６２．７１ －４４

，

９１７

，

１７７．７８ ３４

，

２４０

，

５１０．１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１１

，

２１５

，

９３１．３９ －４７

，

０５５

，

６５５．１１ １３

，

９６５

，

２４４．５８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３２

，

７４７

，

０７７．０４ ４３

，

９６３

，

００８．４３ ９１

，

０１８

，

６６３．５４

（二）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２０１０－０６－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９５．６４％ １００．９６％ ８４．９５％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０．０００５ －０．１９ ０．７８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元

／

股）

０．０５４９ ０．２０ ０．３８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 －０．１８ －０．３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５ －０．１８ －０．１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资产收益率（

％

）

（加权平均）

－－ －－ －２１．９

七、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力诺新材料直接持有公司

１９

，

７７３

，

９６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８６％

，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力诺

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３

，

７０９

，

４７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４１％

。力诺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２３

，

４８３

，

４３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

份的

１５．２７％

，是公司控股股东。 高元坤持有力诺集团

５５％

股权，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股权结构如下图：

（一）控股股东概况

公司控股股东力诺集团概况介绍见本报告书“第三节 交易对方情况”。

（二）实际控制人概况

姓名 高元坤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７２８３２１９５８０２０３ＸＸＸＸ

学历 硕士

最近三年职业、职务

２００７

年至今力诺集团董事长、总裁

八、 公司最新股权结构及前十大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份为

１５３

，

７４３

，

７７０

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

１５３

，

７４３

，

７７０

股，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

数量和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股本性质

１

山东力诺新材料有限公司

１９

，

７７３

，

９６０ １２．８６％

流通

Ａ

股

２

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７０９

，

４７０ ２．４１％

流通

Ａ

股

３

崔樯

２

，

７３３

，

６７５ １．７８％

流通

Ａ

股

４

广州大腾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２１８

，

０００ ０．７９％

流通

Ａ

股

５

马勇

１

，

１８２

，

４００ ０．７７％

流通

Ａ

股

６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

司

１

，

０９２

，

０００ ０．７１％

流通

Ａ

股

７

海口市东升城市信用社

９１０

，

０００ ０．５９％

流通

Ａ

股

８

杨杉

７５６

，

０００ ０．４９％

流通

Ａ

股

９

田昆华

７０８

，

１００ ０．４６％

流通

Ａ

股

１０

万校军

６４４

，

５５０ ０．４２％

流通

Ａ

股

第三节 交易对方情况

一、 本次交易对方及控制关系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交易对方为力诺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力诺新材料。 公司与交易对方的实际控制人为同一实际控制

人高元坤。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交易对方及拟置入资产股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二、 力诺集团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济南市历城区经十东路

３００９９

号

办公地址 济南市历城区经十东路

３００９９

号

法定代表人 高元坤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０１００２００００８６５３

税务登记证号码 鲁地税字

３７０１１２２６４４３２４７７０

号

组织机构代码

２６４３２４７７－０

注册资本

６３

，

６８８

万元人民币

经营期限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

２８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玻璃制品、太阳能热水器、集热器、太阳能光热产品、光伏产品的制造；批发、零

售；玻璃制品，建筑材料，日用品，工艺美术品；进出口业务；收购碎玻璃、纸箱、包

装帽；社会经济咨询。 （未取得专项许可得项目除外）

力诺集团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是以太阳能光热、太阳能光电、制药和涂料化工为主导产业，并涉及外经贸、物流等第三产业

的国际化企业集团，山东省优秀民营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全国高科技民营企业，

２００７

年入围全国

５００

家最大工业企

业、中国制造业

５００

强行列，建有博士后工作站。 旗下生产基地分布在鲁、豫、鄂、皖等省市，总部位于济南东部新城。

（二）历史沿革

力诺集团的前身是济南三威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注册资金人民币

５０

万元，其中股东宿瞳占有股权比

例为

５５％

，申英明占有股权比例为

１５％

，藏翠香占有的股权比例为

３０％

。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济南三威有限责任公司增资至

１９８

万元，由山东济南高信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出具（

９６

）验字第

１１８

号验

资报告，增资后各股东出资比例不变。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经股东会决议通过，公司股东宿瞳将全部出资转让给王士美，同时变更法定代表人，公司法定代表人由

宿瞳变更为王士美。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济南三威有限责任公司各股东同比例增加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１９８

万元增至

１

，

３９８

万元，由山东济

南高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鲁济高信会外验字（

１９９７

）第

０１５

号验资报告。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经全体股东协商同意，高元坤受让王士美

７６８．９

万出资，丁振芝受让藏翠香

４１９．４

万出资。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经济南市体改委济体改企字〔

１９９７

〕

３７

号《关于同意济南三威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济南三力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的批复》，济南三威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济南三力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经股东会决议通过，济南三力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为山东三力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经股东会决议通过，山东三力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为山东力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经股东会决议，公司以资本公积

３

，

６０３．３６

万元转增注册资本至

５

，

００１．３６

万元，由山东新求是有限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出具鲁新求验字［

２００１

］第

６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山东力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力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金没有变化，股权结构没有变化。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力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资本公积增加注册资本，注册资本增加至

６３

，

６８８

万元， 由山东天元有限责

任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出具鲁天元会验字［

２００２

］第

５７５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 力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由山东泉城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出具

（

２００７

）第

１０４７

号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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